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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購回

此乃Weimob Inc.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自願性公告，旨在向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潛在
投資者提供有關本公司最新發展之資料。

根據股東於2021年6月29日通過的股東決議，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獲授予一般授
權，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截至2021年6月29日已發行股份總數10%之股份（「股份
購回授權」）。

2021年 8月 19日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正式決議行使股份購回授權以不超過
1,000,000,000港元的金額於公開市場適時購回股份，建議的股份購回計劃期間為
2021年8月19日至2021年11月18日，董事會可能會根據市況進一步行使股份購回
授權。

董事會認為，於現況下進行股份購回可展示本公司對自身業務展望及前景充滿信
心，且最終會為本公司帶來裨益及為股東創造價值。董事會認為，本公司現有財
務資源足以支持股份購回同時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須注意，購回將視乎市況及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，概不能
保證任何購回之時間、數量或價格。因此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
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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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主席及首席執行官
孫濤勇

中國，上海
2021年8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孫濤勇先生、方桐舒先生、游鳳椿先生及黃
駿偉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明春先生、李緒富先生及唐偉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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